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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JP2021-185

	项目名称/类别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报告日期
	2021年08月16日

	项目地理位置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中埠镇

	联系人
	李蓬修
	联系方式
	13953392622

	现场调查

人员
	冯小龙
	企业陪同人员
	李蓬修
	现场调查时间
	2021年07月10日

	现场调查影像资料
	[image: image1.jpg]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冯小龙、席皓皓
	企业陪同人员
	李蓬修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2021年07月11日

	现场采样、检测影像资料
	[image: image2.jpg]




	实验室分析人员
	刘春英
	实验室分析时间
	22021.07.11-2021.07.15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电焊烟尘、其他粉尘、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锰及其化合物、电焊弧光、硫化氢、工频电场、噪声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化学有害因素结果显示：经检测，各岗位工种接触的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
物理因素测量结果显示：经测量，各岗位工种接触的物理因素测量结果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2部分：物理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工程技术

应定期维护职业病防护设施，如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减少生产过程中有毒有害气体的逸散。
2、职业健康监护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开展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建立健康监护档案。

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不得从事接触职业危害的作业；有职业禁忌的从业人员不得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从业人员，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
3、现场警示标识

在地表维修电焊机醒目位置设置“当心粉尘”、“戴防尘口罩”和“粉尘”、“噪声”职业危害告知卡；在胶充站醒目位置设置“当心粉尘”、“戴防尘口罩”、“噪声有害”、“戴护耳器”警示标识和“粉尘”、“噪声”、职业危害告知卡；在水泵房醒目位置设置“当心有毒气体”、“戴防毒面具”、“噪声有害”、“戴护耳塞”等标识。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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